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大陸地區學生申請來校交換研修作業要點 

103年 5月 27日 102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促進兩岸學術交流，加強輔導大陸地區(不含港澳地區)來校交換學生

(以下簡稱交換學生)，特訂定「大陸地區學生申請來校交換研修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本要點提出申請者，須為大陸地區大學以上在學學生，研修期限以一學期

為原則，最長不超過一學年。 

三、申請期限：每學年度第一學期（９月入學）為４月２５日前，每學年度第二

學期（2月入學）為１０月３１日前。 

四、申請時應檢附下列表件及電子檔，於規定期限內向本校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

處(以下簡稱國研處)辦理： 

（一）申請表。 

（二）自傳。 

（三）就讀計畫（大學部）／研究計畫（研究生）一份。 

（四）健康檢查證明書（包括三個月以內之 HIV帶原檢驗報告及胸腰 X光報

告）。 

（五）大陸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函正本乙份。 

（六）歷年成績單一份。 

（七）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一份。 

（八）大陸地區身分證影印本一份（含正反面）。 

（九）彩色白底照片 2吋 2張。 

五、申請程序： 

交換學生申請文件經由原就讀學校統一推薦，由國研處受理並彙整，經系所、

學程審查通過，由國研處通知各交流學校審查結果並申請交換學生入臺證，

未通過系所審查，將退還原申請之文件並轉知交流學校。 

六、相關費用： 

交換學生應依本校規定日期辦理報到手續，其應繳交之學習事務費或本校音

樂系個別指導費，依兩校（姐妹校）協議或合約書中載明事項及本校相關規

定辦理；入臺證費用、書籍費、住宿費用、生活費、在臺平安保險費及其他

費用自行負擔為原則。 

七、選課規定： 

交換學生由本校教務處課務組及各系所導師學伴協助輔導辦理選課，大學部

除每學期至少要求修習九學分，其中至少需含交換系所開設之二門課程，研

究生修課規定另依各研究所(碩士班)規定辦理，以及修讀有關臺灣文化相關

課程 2學分。 

八、交換學生完成研修課程後，得依本校相關規定由教務處註冊組核發成績證明

單並於當學期結束後，由本校寄送至該生原就讀學校。 

九、交換學生離校前須填具離校手續單，知會各相關業務單位，正本送國研處存



查。 

十、交換學生來校之輔導事宜比照本校學生方式辦理。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於 103年 5月 27日 102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由 103年 6月 11日校長核准，103年 6月 13日公告。 


